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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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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河北省沧州水文勘测研究中心、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重庆财经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莹、蒋晶、高秀丽、郭洪起、周义亮、黄文涛、甄林欣、龚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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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流域综合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水环境问题呈现出明显的跨区域特征。水体污

染传输、上下游相互影响以及治理措施不协调等问题，单一行政区域难以独立应对，亟需建立跨区域协

同治理与监测管控机制。

目前，各地在水环境治理实践中已积累一定经验，但在协同治理组织方式、治理流程衔接、监测数

据共享和联动管控等方面仍缺乏统一、规范的技术指引。治理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和措施协同性不

足，制约了跨区域水环境治理整体成效。

本文件从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实际需求出发，围绕协同治理原则、参与主体分工、治理流程以及水环

境监测与管控要求，提出系统性的规范要求，旨在提升跨区域水环境治理的协同性、科学性和持续性，

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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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的总体要求，包括协同治理原则、组织与职责、治

理流程、水环境监测与管控、评估与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跨省、跨市及跨流域水环境治理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及相关参与单位

在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工作中的规范化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113 水资源管理信息对象代码编制规范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 cross-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指在跨行政区或跨流域范围内，不同地区相关主体通过统一目标、协同机制和联合措施，对水环境

问题实施共同规划、协同治理和联防联控的管理活动。

3.2

水环境监测管控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指对水体水质、水量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持续监测、分析评估，并依据监测结果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的过程。

3.3

流域单元 river basin unit

指以自然水系边界或管理需要划定的水环境管理基本单元，作为实施水环境监测、评价与治理的空

间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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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联防联控机制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指跨区域相关部门在信息共享、联合监测、协同执法和应急响应等方面建立的协作运行机制。

4 总体原则

4.1 统筹协调

应加强跨区域统筹规划和政策协同，统一治理目标和管理要求，避免重复建设和分散治理。

4.2 流域整体性

应以流域为基本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关系，实施系统性、整体性水环境治理。

4.3 分级负责与协同共治

应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职责，在分级负责基础上强化跨区域协同共治。

5 协同治理组织与职责

5.1 协同治理组织

5.1.1 协同治理主体

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相关地区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技术支

撑单位及其他相关组织。

5.1.2 协同工作协调机制

相关参与主体之间应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通过协商、会商等方式推进跨区域水环境治理相关工作。

5.1.3 技术支撑参与机制

应明确技术支撑参与方式，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业机构参与监测、评估和技术咨询等工作。

5.2 各协同参与主体工作分工

5.2.1 地方人民政府

在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中，地方人民政府可作为重要协同参与主体，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参与治

理协调、信息对接和联动处置等相关工作。

5.2.2 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可结合职责分工，在技术指导、工作协调和信息沟通等方面参与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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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流域管理机构

流域管理机构可从流域整体角度，参与跨区域水环境问题协调、监测信息汇总和综合分析等工作。

5.2.4 技术支撑单位

技术支撑单位可承担水环境监测、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治理成效评估等技术性工作。

5.3 协同运行机制

5.3.1 会商协调机制

应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会商方式，交流跨区域水环境治理进展，协商解决突出问题。

5.3.2 信息共享机制

应推动跨区域水环境监测数据和治理信息共享，为协同决策提供支撑。

5.3.3 联动响应机制

在发生跨区域水环境风险或突发事件时，相关参与主体应通过协商方式开展联动响应。

6 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流程

6.1 现状评估与问题识别

6.1.1 水环境现状评估

应基于流域单元，对跨区域水体水质、水量及主要污染源状况开展综合评估，识别重点水域和关键

风险点。

6.1.2 跨区域问题识别

应结合上下游、左右岸及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影响关系，识别具有跨区域特征的水环境问题及其成

因。

6.1.3 风险分级与重点确定

应根据问题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对跨区域水环境问题进行分级，明确优先治理事项。

6.2 协同治理目标与任务分解

6.2.1 协同治理目标确定

应在现状评估基础上，协商确定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6.2.2 治理任务分解

应将协同治理目标分解为具体任务，明确重点治理对象、实施路径和协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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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时序安排与衔接

应合理安排治理任务实施时序，确保跨区域措施衔接有序、推进协同。

6.3 协同治理措施实施

6.3.1 联合治理措施

应围绕污染源控制、水体修复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协商实施跨区域联合治理措施。

6.3.2 协同推进与信息互通

应通过定期沟通和信息共享，协调治理进度，及时调整实施措施。

6.3.3 治理过程跟踪

应对协同治理措施实施情况进行持续跟踪，掌握治理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6.4 争议协调与动态调整

6.4.1 跨区域争议协调

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分歧或争议时，应通过协商、会商等方式进行协调解决。

6.4.2 动态调整机制

应根据水环境变化和治理成效，对治理目标、措施和任务分解进行动态调整。

6.4.3 阶段性总结

应定期对协同治理工作进行总结，形成阶段性评估结果，为后续治理提供依据。

7 水环境监测与管控要求

7.1 监测体系与指标设置

7.1.1 监测体系构建

应结合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需求，构建覆盖重点流域单元和关键控制断面的水环境监测体系。

7.1.2 监测指标设置

应根据水环境功能定位和主要风险类型，合理设置水质、水量及必要的生态相关指标。

7.1.3 监测频次与方式

应根据问题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对跨区域水环境问题进行分级，明确优先治理事项。应结合污染

特征和治理阶段，合理确定监测频次，采取自动监测与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常见监测指标设置示例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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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环境监测指标示例

指标类别 主要指标

常规水质指标 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氮

营养盐指标 总氮、总磷

特征污染物 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按需）

水量指标 流量、水位

7.2 数据管理与信息共享

7.2.1 数据采集与汇集

应对跨区域监测数据进行统一汇集，确保数据来源清晰、格式一致。

7.2.2 数据质量控制

应建立数据质量控制机制，对异常数据进行核查和修正，保障数据真实可靠。

7.2.3 信息共享与应用

应推动监测数据在协同参与主体之间共享，为治理决策和措施调整提供支撑。

7.3 预警分级与管控措施

7.3.1 预警分级

应依据监测结果变化趋势和超标程度，对跨区域水环境风险进行分级预警。

7.3.2 管控措施实施

应根据预警等级，协同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强化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管理。

7.3.3 管控效果反馈

应对管控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必要时调整管控策略。水环境预警分级与管控措施示例见表

2。

表2 水环境预警分级与管控措施示例

预警等级 判定特征 管控措施

一般 指标接近限值 加密监测、跟踪分析

较重 指标超出限值 协同管控、措施调整

严重 持续超标或扩散 联合应对、重点管控

7.4 监测结果应用与动态调整

7.4.1 结果分析与应用

应定期对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识别趋势变化和潜在风险。

7.4.2 治理措施调整

应依据监测和评估结果，对协同治理措施进行动态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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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持续改进

应将监测与管控结果纳入协同治理评估体系，推动跨区域水环境治理持续改进。

8 评估、监督与持续改进

8.1 协同治理成效评估

应围绕水环境质量变化、协同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及跨区域协作效果，对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成效

开展综合评估，为后续治理决策提供依据。

8.2 监督与信息反馈

应通过过程跟踪和结果核查等方式，对协同治理和监测管控工作实施监督，并及时汇总和反馈治理

进展及存在问题。

8.3 持续改进

应依据评估和监督结果，对协同治理目标、措施和管控要求进行动态优化，推动跨区域水环境协同

治理机制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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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引 言

随着循证医学和循证护理理念的不断发展，护理实践日益强调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结合专业经验和

患者需求开展决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机构和团队在护理实践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仍普遍存在

证据获取不规范、评价方法不统一、标准形成过程不透明等问题，影响了护理实践标准的科学性、一致

性和可推广性。

建立基于循证的护理实践标准制定规范，对于提升护理标准的质量和可信度、促进护理实践规范化

和同质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护理实践标准的制定流程，明确证据获取与评价要求，引入系统的专

家论证和验证机制，有助于将高质量证据有效转化为可操作的护理实践要求，增强标准在临床应用中的

适用性和执行力。

本文件立足循证护理的基本理念，围绕护理实践标准制定的全过程，对立项与问题界定、证据获取

与评价、标准条款形成、专家论证、一致性确认以及验证与更新等关键环节提出规范性要求，旨在为护

理实践标准的科学制定和持续改进提供统一、可操作的技术依据。本文件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护理实践

标准化建设，提高护理质量与安全水平，促进护理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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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的护理实践标准制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循证理念开展护理实践标准制定的基本要求，包括标准制定的原则、证据获取与

评价方法、标准形成与论证、验证与更新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护理学术组织、行业协会及相关单位在开展护理实践标准制定、修订和管

理工作中的应用，也可为护理质量改进和规范化管理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2366—2020 护理学名词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循证护理 evidence-based nursing

指护理人员在临床实践中，综合利用最佳可得研究证据、护理专业经验及患者意愿与价值，作出科

学护理决策的过程。

3.2

护理实践标准 nursing practice standard

在循证基础上形成的，对特定护理活动的原则、流程、方法及质量要求作出规范性规定的技术文件。

3.3

证据 evidence

来源于系统研究、临床研究或实践评价，可用于支持护理实践决策与标准制定的可靠信息。

3.4

证据等级 level of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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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设计类型、方法学质量及结果可靠性，对证据科学性和可信度进行分级的结果。

3.5

推荐强度 strength of recommendation

综合证据等级、效益与风险、资源可行性等因素，对护理实践标准条款适用程度所作出的推荐程度

判断。

4 总体原则

4.1 证据优先

以系统、可靠的最佳可得证据为基础，确保标准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可验证性。

4.2 临床适用

标准条款应紧密结合护理实践实际，具备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4.3 多方参与

鼓励护理人员、相关专业人员及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标准制定与论证。

4.4 持续更新

根据证据变化和实践反馈，定期对标准进行评估和修订，保持其时效性与适宜性。

5 标准制定总体流程

5.1 立项与问题界定

5.1.1 立项来源

护理实践标准立项宜基于临床护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或反复出现的问题提出，包括护理质量与安全改

进需求、不良事件分析结果、相关指南或共识更新，以及新证据出现等情形。

5.1.2 问题界定

应采用结构化方法对护理问题进行界定，明确适用对象、护理情境、干预措施及预期结果，确保问

题表述具体、边界清晰，为后续证据获取和评价提供明确依据。

5.2 证据获取

5.2.1 检索策略制定

应根据已界定的护理问题，明确检索目的、关键词、数据库范围及时间跨度，形成系统、可复现的

文献检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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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文献筛选

应依据预先设定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对检索获得的文献进行筛选，确保所纳入证据与护理问题具有

高度相关性和适宜性。

5.3 证据评价与分级

5.3.1 证据质量评价

应采用公认的评价工具，对证据的研究设计、方法学质量、偏倚风险及结果一致性进行系统评价，

判断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5.3.2 证据分级与推荐判断

应综合证据质量、预期效益与风险平衡以及临床实践可行性，对证据进行分级并确定推荐强度。证

据等级与推荐强度的对应关系示例见表1。

表1 证据等级与推荐强度示例

证据等级 证据特征 推荐强度

I级 高质量系统评价或随机对照研究 强

II级 设计良好的对照研究 中

III级 观察性研究或专家共识 弱

5.4 标准条款形成

5.4.1 条款拟定

应在证据整合基础上，将循证结论转化为明确的护理措施、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形成结构清晰、

表述规范的标准条款。

5.4.2 条款表述要求

标准条款表述应准确、简洁，避免歧义，必要时对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及限制情形作出说明。

5.5 草案形成与内部核查

5.5.1 草案编制

应按照标准化文件结构要求，对标准条款及相关内容进行统一编排，形成护理实践标准草案。

5.5.2 内部核查

在进入专家论证程序前，应对草案的完整性、逻辑一致性和文本规范性进行核查，必要时进行修改

完善。

6 专家论证与一致性形成

6.1 专家遴选与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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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专家遴选原则

专家遴选应遵循专业相关性、实践代表性和独立性原则，确保论证意见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6.1.2 专家组成要求

专家组成员宜包括护理临床专家、护理管理专家、循证方法学专家等，必要时可吸纳相关学科专家

共同参与。

6.2 论证方式与程序

6.2.1 论证方式

专家论证可采用集中会议论证、书面征询或德尔菲法等方式，根据标准内容复杂程度合理选择。

6.2.2 论证程序

论证程序应包括标准草案说明、条款逐条审议、意见汇总与反馈等环节，确保论证过程规范、有序。

6.3 一致性形成与分歧处理

6.3.1 一致性判定

应根据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和一致水平，对标准条款是否达成一致作出判定，并形成记录。

6.3.2 分歧处理

对未形成一致意见的条款，应通过再次论证、补充证据或修改条款表述等方式进行协调处理，直至

形成明确结论。

6.4 论证结果确认

6.4.1 结果确认

经专家论证形成一致意见的标准条款，应作为正式标准内容的重要依据予以确认。

6.4.2 文件留存

专家论证过程资料、意见汇总及处理结果应形成书面文件，并纳入标准制定档案统一管理。

7 标准验证与实施可行性评估

7.1 试点验证

7.1.1 试点范围确定

应结合护理实践标准的适用对象和应用场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医疗机构或科室开展试点验证，确

保验证结果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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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试点实施要求

试点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标准草案执行相关护理措施，并完整记录实施过程及相关数据，为效

果评估提供依据。

7.2 实施效果评估

7.2.1 评估内容

实施效果评估应围绕护理质量、安全性、操作可行性及执行依从性等方面开展，综合分析标准条款

的实际应用效果。

7.2.2 评估方法

评估可采用指标监测、问卷调查、现场观察或数据对比分析等方法，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可靠。

7.3 问题反馈与修订

7.3.1 问题收集

在试点验证和实施评估过程中，应系统收集护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重点关注操作难点

和执行障碍。

7.3.2 标准修订

对验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分析原因，必要时对标准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确保标准内容更加科

学、合理和可操作。

7.4 实施条件评估

7.4.1 资源条件

应评估实施标准所需的人力、技术和管理资源，判断现有条件是否满足标准全面实施的要求。

7.4.2 推广可行性

在综合验证结果和实施条件评估的基础上，判断标准推广应用的可行性，并提出实施建议。

8 标准更新与持续改进

8.1 更新机制

基于循证的护理实践标准应建立常态化更新机制，关注相关研究进展、临床实践变化及政策调整情

况，及时识别需要修订的内容，确保标准持续符合最新证据和实践需求。

8.2 修订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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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高质量新证据、临床实践发生显著变化、实施评估结果显示标准适用性不足，或相关法律法

规和行业规范发生调整时，应启动标准修订程序。

8.3 持续改进措施

应通过实施效果监测、使用反馈收集和定期评估等方式，不断完善标准内容，优化护理实践流程，

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8.4 文件管理与发布

标准的修订记录、版本变更情况及实施说明应进行统一管理，并通过适当方式向使用单位发布，确

保标准更新信息及时、准确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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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人民医院、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重庆财经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钟斌、赵敏、陈明捷、庞金晶、周义亮、黄文涛、甄林欣、龚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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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加速康复理念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手术患者在较短时间内出院

并进入居家或社区康复阶段。术后康复期已成为影响手术疗效巩固、功能恢复质量及并发症防控的重要

环节。然而，受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患者随访依从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传统以线下随访为主的康复管理

模式难以满足连续、精细化康复管理的实际需求。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术后康复管理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远程监测与指导，可在患者非住院状态下持

续获取康复相关信息，及时开展专业指导和风险识别，有助于提升康复管理的可及性、连续性和安全性。

但在实际应用中，远程监测与指导在技术流程、监测内容、指导方式、数据管理及质量控制等方面尚缺

乏统一规范，影响了服务效果和推广应用。

为规范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活动，提升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本文件在总结现有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系统规定了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的技术流程、监测内容与指导要求、数据管理与信息安

全以及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等内容。本文件旨在为医疗机构和康复机构开展术后康复期远程管理提供统

一、可操作的技术依据，促进术后康复服务的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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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的总体要求、技术流程、监测内容、指导要求、数据管理

与信息安全以及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在患者出院后术后康复期，依托信息化技术开展远程健康监

测、康复评估、康复指导与随访管理等相关活动，也可为相关技术平台建设与服务实施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康复依从性 rehabilitation adherence

指患者按照既定康复方案，持续、规范执行康复训练、监测与指导要求的程度。

4 总体要求

4.1 医疗安全与有效性要求

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应以保障患者安全和康复效果为前提，监测指标和指导内容应具有明确

的医学依据，不得替代必要的线下诊疗活动。

4.2 连续性与规范性要求

远程监测与指导服务应与术后康复流程相衔接，形成连续、规范的管理体系，确保康复计划、监测

记录和指导结果可追溯。

4.3 以患者为中心要求

远程监测与指导应充分考虑患者个体差异，结合手术类型、康复阶段和身体状况，实施分层分类管

理，提升康复服务的适配性与可及性。

4.4 线上线下协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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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远程服务与线下医疗、康复服务的协同机制，对监测异常或康复风险及时进行线下干预或转

介，保障康复管理的完整性与有效性。

5 远程监测与指导技术流程

5.1 服务启动与对象评估

5.1.1 服务启动条件

远程监测与指导服务应在患者完成出院评估后启动，明确术式类型、康复阶段及远程管理可行性。

5.1.2 对象评估内容

应对患者健康状况、功能基础、信息化使用能力及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形成个体化远程康复管

理建议。

5.2 远程监测实施流程

5.2.1 监测计划制定

应根据手术类型和康复目标，明确监测指标、监测频次及阈值设置，并形成书面或电子化监测计划。

5.2.2 数据采集与传输

监测数据应通过合规设备或系统采集，并按规定频率稳定传输，确保数据完整性与连续性。

5.2.3 数据审核与初步分析

采集数据应由系统或专业人员进行审核与初步分析，为后续指导与预警提供依据。

5.3 远程康复指导实施流程

5.3.1 指导方案制定

远程康复指导方案应基于患者手术类型、康复阶段及远程监测结果制定，内容应覆盖康复目标、指

导项目、实施方式与调整规则，并具备可执行性和可调整性。指导方案宜采用统一格式进行制定，指导

方案模板见附录A。

5.3.2 指导方式与实施

远程指导可采用视频、图文或语音等方式实施，指导内容应清晰、可操作，并便于患者理解与执行。

5.3.3 指导记录与反馈

每次指导应形成记录，并及时收集患者反馈，用于动态调整康复方案。

5.4 异常识别与处置流程



3

5.4.1 异常识别与分级

远程监测过程中，应根据监测指标的偏离程度、持续时间及伴随症状，对异常情况进行分级识别，

并作为后续处置的依据。异常分级识别规则见表1。

表1 异常分级识别规则

异常等级 识别规则 风险特征

一级（轻度） 单项监测指标短时超出阈值，且无明显不适症状 对康复进程影响较小

二级（中度） 监测指标连续异常或多项指标同时异常，伴随轻度不适 可能影响康复效果

三级（重度） 关键指标显著异常或出现明显症状变化 存在较高健康风险

5.4.2 响应与处置要求

针对不同等级异常，应采取相应的远程干预、复测或线下转介措施，并做好全过程记录。

6 监测内容与指导要求

6.1 监测内容要求

6.1.1 生理指标监测

应根据手术类型和康复阶段，选择具有临床意义的生理指标开展远程监测，包括但不限于心率、血

压、体温、血氧饱和度等，监测频次应与康复风险等级相匹配。

6.1.2 功能恢复指标监测

应围绕术后功能恢复目标，对关节活动度、肌力、疼痛程度、行走或日常活动能力等功能指标进行

监测，监测方式应便于患者自行配合或远程评估。

6.1.3 行为与依从性指标监测

应对康复训练完成情况、活动量、指导执行情况等进行监测，用于评估患者康复依从性和指导效果。

6.2 康复指导要求

6.2.1 运动康复指导要求

运动康复指导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明确训练动作、强度、次数和注意事项，避免对手术部位造成

二次损伤。

6.2.2 日常活动与生活方式指导要求

应针对患者术后恢复特点，提供起居活动、姿势管理、饮食与睡眠等方面的指导，促进功能恢复和

并发症预防。

6.2.3 用药与风险提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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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用药管理时，应以医嘱为依据，通过远程方式进行用药提醒和风险提示，不得替代医生诊疗决

策。

6.3 个体化与分阶段管理要求

6.3.1 分阶段指导要求

远程监测与指导应根据术后早期、中期和后期康复特点，动态调整监测指标和指导重点，确保与康

复进程相匹配。

6.3.2 个体化调整要求

应结合患者年龄、基础疾病、恢复速度及依从性情况，对监测内容和指导方案进行个体化调整，提

高康复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6.3.3 特殊情况处理要求

对高风险患者或恢复异常者，应提高监测频次，必要时及时启动线下复诊或转介机制，保障康复安

全。

7 数据管理与信息安全

7.1 数据采集与管理要求

7.1.1 数据采集规范

远程监测数据的采集应来源明确、方式规范，所使用的设备或系统应满足医疗相关要求，确保数据

真实、完整和可追溯。

7.1.2 数据存储与管理

采集的数据应按照统一格式进行存储和管理，明确数据分类、保存期限和访问权限，防止数据丢失、

篡改或误用。

7.2 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要求

7.2.1 隐私保护要求

应依法依规保护患者个人信息和健康数据，明确告知数据使用范围和目的，未经授权不得向无关第

三方提供。

7.2.2 信息安全措施

远程监测与指导系统应采取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数据加密等安全措施，降低信息泄露和网络安全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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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数据使用与共享要求

7.3.1 数据使用边界

远程监测数据仅限于术后康复管理、质量评估和服务改进等用途，不得用于与康复服务无关的活动。

7.3.2 数据共享要求

在开展必要的数据共享时，应明确共享对象、共享内容和责任边界，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确保数据使用合规可控。

8 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

8.1 质量评价要求

应建立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服务的质量评价机制，从服务规范性、监测有效性、指导落实情

况及患者满意度等方面开展综合评价。

8.2 效果评估与反馈

应定期对康复效果和服务成效进行评估，结合监测数据和患者反馈分析存在的问题，为优化服务流

程和指导方案提供依据。

8.3 持续改进机制

应根据质量评价和效果评估结果，持续完善远程监测指标、指导内容和技术流程，推动术后康复期

远程监测与指导服务的规范化和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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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远程康复指导方案模板

远程康复指导方案模板见表A.1。

表 A.1 远程康复指导方案模板

项目 内容

患者基本信息 患者编号：；性别：；年龄：______

手术相关信息 手术名称：；手术日期：；主要术式：______

康复阶段 □ 早期康复期 □ 中期康复期 □ 后期康复期

主要康复目标 功能恢复目标：；风险控制目标：

监测指标 生理指标：；功能指标：；行为/依从性指标：______

指导项目 □ 运动训练 □ 日常活动指导 □ 生活方式调整 □ 用药与风险提示

指导方式 □ 视频 □ 图文 □ 语音 □ 其他：______

指导频次 ______ 次/周（或______次/日）

注意事项 禁忌动作、风险提示及特殊说明

调整规则 根据监测结果或患者反馈进行阶段性调整

随访与反馈 随访周期：；反馈方式：

制定人员 姓名：；职称：

制定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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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引 言

随着工业园区集聚化、规模化发展，污染物排放结构日趋复杂，环境污染呈现来源多元、过程隐蔽、

影响叠加等特征。传统环境监测侧重浓度评价，难以满足精准识别污染来源和支撑精细化管理的实际需

求，污染溯源监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当前，工业园区在污染溯源监测实践中仍存在技术路线不统一、监测布设针对性不足、溯源判识依

据不清等问题，制约了溯源结果的科学性和应用效果。为规范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技术要求，有

必要从监测体系构建、数据分析方法和结果应用等方面形成统一的技术规范。

本文件在总结现有环境监测与污染溯源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园区污染特征，系统提出污染

溯源监测的技术要求和实施路径，为园区环境风险排查、污染防控和治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工业

园区环境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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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的总体要求、监测对象与范围、技术方法、数据分析与溯

源判识、结果应用及评估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工业园区在日常环境管理、污染风险排查、异常排放核查及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

程中开展的环境污染溯源监测工作，也可为园区环境治理优化和污染防控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污染溯源 pollution source tracing

指通过监测数据分析、特征污染物识别及相关技术手段，判定污染物来源、排放路径及其贡献程度

的过程。

3.2

溯源监测 source-oriented monitoring

指以污染溯源为目的，对环境介质及潜在污染源开展的针对性监测活动，包括监测点位布设、指标

选择、频次设置及数据采集等。

3.3

特征污染物 characteristic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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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能够反映特定行业、工艺或排放特征，在污染溯源分析中具有指示意义的污染物或指标。

3.4

溯源判识 source identification

指基于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对污染来源进行综合判断和确认的技术过程。

4 总体要求

4.1 基本原则

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追溯性原则，结合园区产业结构与污染特征，

合理配置监测手段，分级实施溯源工作，确保结论客观、可靠、可验证。

4.2 技术路线要求

溯源监测宜按照“监测布设—数据采集—分析判识—结果验证”的技术路线实施，综合运用多源数

据，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形成闭环管理。

4.3 监测范围与对象要求

监测范围应覆盖工业园区及其边界区域，必要时延伸至周边影响区。监测对象包括环境介质及与污

染形成直接相关的潜在污染源和重点排放单元。

4.4 数据与质量控制要求

溯源监测应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要求，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可比。监测与分析过程应

具备可追溯性，满足结果复核与应用需要。

5 溯源监测体系构建

5.1 污染源识别与分类

5.1.1 污染源识别

污染源识别应基于园区产业类型、生产工艺、原辅材料及排放特征，结合历史监测数据和现场调查

结果，系统梳理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排放单元。

5.1.2 污染源分类

污染源应根据排放方式和环境影响特征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应满足溯源监测布设和分析判识需要。

污染源分类示例见表1。

表1 污染源分类示例

类别 特征说明 典型情形

固定污染源 有组织、稳定排放 企业排口、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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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污染源分类示例（续）

类别 特征说明 典型情形

面源污染 无固定排口 露天堆场、道路扬尘

潜在污染源 历史或隐蔽排放 老旧管网、遗留场地

5.2 监测点位布设

5.2.1 布设原则

监测点位布设应遵循代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兼顾污染源分布、环境介质特征及污染物迁

移路径，满足溯源分析的空间需求。

5.2.2 点位设置要求

监测点位宜包括背景点、重点源区点、传输路径点和受体点，各类点位应功能明确、相互补充，避

免重复布设和监测盲区。

5.3 监测指标与特征因子

5.3.1 监测指标设置

监测指标应覆盖主要污染物，并与园区主导行业和污染特征相匹配，能够反映污染变化趋势和异常

情况。

5.3.2 特征因子选取

特征因子应具有行业指示性和可识别性，可用于区分不同污染源类型。特征因子选取示例见表2。

表2 特征污染物选取示例

行业类型 主要特征因子

化工 VOCs、特征有机物

金属加工 重金属元素

电子制造 特定溶剂类物质

5.4 监测频次与周期

5.4.1 常态监测

常态监测频次和周期应满足园区日常环境管理需要，确保监测数据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

5.4.2 加密与应急监测

在污染异常或突发事件情况下，应适当提高监测频次并缩短监测周期，为污染溯源判识提供及时支

撑。

6 污染溯源分析技术

6.1 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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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数据整理

溯源分析前应对监测数据进行统一整理，核对时间、空间和指标一致性，剔除明显错误或不完整数

据，确保分析基础可靠。

6.1.2 质量控制

应对监测数据实施质量审核和异常识别，必要时开展复测或比对分析，保证数据满足溯源分析的准

确性和可比性要求。

6.2 溯源分析方法

6.2.1 排放特征比对分析

通过比对环境监测结果与污染源排放特征，分析污染物组成及变化规律，初步判断潜在污染来源范

围。

6.2.2 时空相关性分析

结合污染物浓度变化、气象或水文条件，分析污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关特征，识别污染迁移路径。

6.2.3 多变量综合分析

宜采用多变量统计或综合判别方法，对多源数据进行联合分析，提高溯源结论的稳定性和可信度。

6.3 溯源判识与分级

6.3.1 判识依据

溯源判识应综合考虑监测数据、特征因子、时空分析结果及现场核查情况，不得仅依据单一指标作

出结论。

6.3.2 判识分级

根据证据完整性和一致性，对污染来源判识结果进行分级，判识分级示例见表3。

表3 污染溯源判识分级示例

判识等级 判识特征 结论可靠性

明确 多项证据一致 高

较明确 主要证据支持 中

不确定 证据不足或矛盾 低

6.4 结果验证与说明

6.4.1 结果验证

溯源结论形成后，应通过补充监测、现场核查或对比分析等方式进行验证，提升结论可靠性。

6.4.2 不确定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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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溯源分析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应进行必要说明，明确结论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

7 溯源结果应用与反馈

7.1 溯源结果表达

7.1.1 表达形式

溯源结果宜采用文字说明与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表达，清晰展示污染来源、传输路径及判识依据，确

保结论直观、易理解。

7.1.2 结果说明

溯源结果应对判识过程、关键证据及结论可靠性进行说明，避免简单结论化表述，确保结果具有技

术支撑。

7.2 溯源结果应用

7.2.1 风险排查应用

溯源结果可用于识别园区重点污染风险源，支持精准排查和分类管理，提高环境风险防控的针对性。

7.2.2 管理决策支持

溯源结果可为污染治理方案优化、监测布设调整及整改成效评估提供技术依据，支撑科学决策。

7.3 信息记录与反馈

7.3.1 信息记录

溯源监测与分析过程中形成的原始数据、分析资料和结论报告应完整记录，并按要求归档保存。

7.3.2 反馈与改进

应根据溯源结果和应用效果，及时调整监测方案和分析方法，形成持续改进机制。

8 监测评估与持续改进

8.1 溯源监测效果评估

应对溯源监测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可重复性进行综合评估，分析监测体系和分析方法的适用性，识

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8.2 技术优化与更新

应根据评估结果和园区污染特征变化，适时优化监测指标、点位布设及分析方法，推动溯源技术持

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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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数据积累与能力提升

应加强溯源监测数据的长期积累和系统管理，促进经验总结和技术能力提升，为后续污染溯源工作

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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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引 言

随着畜禽养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粪污产生量持续增加，对生态环境、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以及温室气体减排提出了更高要求。畜禽粪污既是重要的污染源，也是具有开发潜力的生物资源，其

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农业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

当前，畜禽粪污处理在技术选择、运行管理和碳减排协同方面仍存在工艺适配性不足、能源利用效

率偏低、环境风险管控不均衡等问题，亟需通过标准化手段加以规范和引导。制定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

理技术规范，有助于推动粪污处理由“末端治理”向“减排增效与资源化利用并重”转变。

本文件围绕畜禽粪污低碳处理和高效利用目标，系统提出了工艺技术、碳减排控制、运行管理与监

测评价等要求，旨在为畜禽养殖及相关处理设施提供统一、可操作的技术依据，促进畜牧业绿色低碳、

循环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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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养殖过程中粪污低碳高效处理的总体技术要求，包括粪污收集、贮存、处理、资

源化利用以及碳减排与环境控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园区及粪污集中处理设施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行和管理评价

中的技术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195-201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 27522 畜禽养殖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GB/T 25169 畜禽粪便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畜禽粪污 livestock manure and wastewater

指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尿液、冲洗水及其混合物等含有有机物和养分的废弃物。

3.2

资源化利用 resource utilization

指将经处理后的畜禽粪污作为肥料、能源或其他生产资料加以利用的过程。

4 总体要求

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理应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与末端利用相结合的原则，统筹环境保护、资源

利用与碳减排目标。处理系统的规划与运行应与养殖规模和类型相匹配，优先采用成熟、稳定、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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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工艺。全过程应符合污染防治和安全生产要求，确保处理效果稳定、资源化利用合理、温室气体

排放可控，并具备持续改进能力。

5 粪污低碳高效处理工艺技术

5.1 粪污收集与预处理技术

5.1.1 收集方式要求

畜禽粪污应实行干湿分离和雨污分流，优先采用机械清粪或密闭管道输送方式，减少露天堆放和无

组织排放，降低甲烷和氨气逸散风险。

5.1.2 预处理技术要求

预处理宜配置固液分离、均质调节及杂质去除设施，提高物料稳定性和处理均匀性，为后续生物处

理创造适宜条件。

5.2 生物处理与能源化利用技术

5.2.1 厌氧消化技术

厌氧消化工艺应根据粪污有机负荷和水分条件合理选择反应器类型，并配套沼气收集、储存与利用

设施，实现能源回收和温室气体减排。

5.2.2 好氧处理与堆肥技术

好氧处理应控制含水率、通风量和发酵周期，减少氧化亚氮排放。堆肥过程宜采取覆盖或密闭措施，

降低臭气和碳排放。

5.2.3 典型处理工艺适用性对比

典型处理工艺适用性表见表1。

表1 典型处理工艺适用性表

工艺类型 主要特点 适用条件 低碳优势

厌氧消化 能源回收、减量明显 中大型养殖场 甲烷集中利用

好氧堆肥 工艺成熟、管理简便 中小规模养殖 排放可控

厌氧+好氧 稳定性高 粪污集中处理 协同减排

5.3 养分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5.3.1 有机肥生产

经无害化处理后的固态产物可用于生产有机肥，应控制重金属和病原指标，确保符合农用标准要求。

5.3.2 沼液与沼渣利用

沼液、沼渣还田应与作物需肥规律和土地承载能力相匹配，防止养分流失和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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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资源化利用路径选择

资源化利用路径表见表2。

表2 资源化利用路径表

利用方式 主要用途 控制要点

有机肥 农田施用 养分平衡

沼液还田 灌溉施肥 用量控制

基质化利用 园艺、育苗 卫生安全

5.4 工艺组合与系统优化

5.4.1 工艺组合原则

粪污处理系统宜根据养殖规模、区域条件和利用方向，采用多工艺协同组合模式，提升整体低碳和

高效水平。

5.4.2 系统运行协调要求

各处理单元之间应实现工况匹配和负荷协调，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并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可行

性。

6 碳减排与环境控制要求

6.1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6.1.1 主要排放源识别

应对粪污收集、处理及贮存各环节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源进行识别，为针对性减排提供依据。

6.1.2 排放控制技术措施

宜采用密闭收集、稳定负荷运行和尾气收集处理等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无组织排放。

6.2 能效提升与减排协同

6.2.1 能源回收利用要求

厌氧处理系统应提高沼气回收率，优先用于发电、供热或替代化石能源。

6.2.2 运行能耗控制

应通过设备选型和运行优化，降低单位粪污处理量的综合能耗。

6.3 环境影响控制

6.3.1 异味控制要求

粪污处理设施应采取覆盖、除臭或生物滤池等措施，减少异味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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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二次污染防控

应防止渗滤液外排和噪声扰民，确保处理过程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7 运行管理与监测评价

7.1 运行管理要求

7.1.1 管理制度与人员配置

应建立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配备经培训合格的专业人员，保障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7.1.2 运行维护与安全管理

应定期开展设备检查和维护，落实安全生产措施，防范沼气泄漏、设施故障等运行风险。

7.2 监测指标与方法

7.2.1 处理效果监测

应对粪污减量效果、处理稳定性和资源化利用情况进行定期监测，确保达到设计要求。

7.2.2 碳减排相关指标监测

宜监测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源回收率和单位处理量碳排放强度，用于评价低碳成效。

7.3 绩效评价与持续改进

7.3.1 绩效评价要求

应结合环境效益、资源利用和运行成本，对粪污处理系统进行综合评价。

7.3.2 持续改进机制

根据监测和评价结果，持续优化工艺和管理措施，提高低碳高效处理水平。

8 实施与保障

8.1 技术实施保障

应结合区域资源条件和养殖规模，合理选择成熟可靠的处理技术，确保设施建设、调试与运行符合

本规范要求。

8.2 管理与制度保障

应建立健全技术管理、运行记录和责任追溯制度，将粪污低碳高效处理纳入养殖场日常管理体系。

8.3 监督与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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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过程监督和信息记录，必要时引入第三方技术服务与评估，为规范持续实施提供支撑。



附件：

儿科中医贴敷疗法安全应用与个体化适配规范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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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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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引 言

儿科中医贴敷疗法在儿童咳喘、腹泻、厌食等常见病症的调理中应用广泛，但儿童皮肤娇嫩、耐受

性差，家长对疗效、安全性及信息透明度的关注度较高。当前临床实践中在适配年龄判定、药物选择、

贴敷时间控制、个体化调整及不良反应处理等方面仍缺乏统一规范，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存在差异。

本文件旨在规范儿科贴敷疗法在适用病症、安全操作、个体化适配、不良反应处理及人员管理等环

节的要求，明确贴敷过程中的评估、操作和监测规范，并加强家长沟通、信息记录与风险提示，以提升

儿童贴敷服务的安全性、规范性和可预期性。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在提供儿科贴敷服务过程中的操作

实施与质量管理，也可供相关管理部门及家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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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中医贴敷疗法安全应用与个体化
适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科中医贴敷疗法的适用病症与年龄段、禁忌证、安全操作、个体化适配、不良反应

处理及人员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在开展针对咳喘、腹泻等儿科常见病症的贴敷服务时的评估、操作与监测活

动，也适用于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记录与随访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医贴敷疗法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application therapy

将药物制成贴敷剂，外敷于特定部位的方法。

3.2

个体化适配 individualized adaptation

依据患儿年龄、体质及病情，对贴敷方案进行调整的过程。

3.3

不良反应 adverse reaction

贴敷期间或贴敷后出现的红斑、瘙痒、水疱等异常表现。

4 贴敷适配与评估要求

4.1 适用病症与年龄分级

4.1.1 适用病症

贴敷适用于咳喘、腹泻、厌食、鼻炎等儿科常见病症。

4.1.2 年龄分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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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敷应根据患儿年龄段确定贴敷时间和药物刺激性程度，贴敷年龄分级参考要求见表1。

表1 贴敷年龄分级参考要求

年龄段 皮肤特点 贴敷时间要求 药物选择要求

婴幼儿（0～3岁） 皮肤薄嫩 ≤4 h 忌刺激性药物

学龄前（3～6岁） 皮肤较敏感 按医嘱适度延长 温和药物为主

学龄期（≥6岁） 皮肤耐受较强 依病情调整 可适度加强配伍

4.2 贴敷前健康状况评估

4.2.1 全身状况评估

应评估患儿近期发热、感染、过敏史及既往贴敷反应。

4.2.2 局部皮肤状况评估

应检查拟贴部位皮肤是否存在破损、湿疹或感染。

4.2.3 病情轻重评估

根据病情轻重确定贴敷方案调整幅度。

4.3 体质辨识与适配要求

4.3.1 体质辨识项目

应结合患儿寒、热、虚、实等特征判定体质类别。

4.3.2 体质与药物适配

不同体质对应的药物选择要求见表2。

表2 体质辨识与药物适配参考

体质类别 药性要求 贴敷部位建议

寒性体质 温性药为主 背部、腹部

热性体质 清泄类药物 肩背部

虚性体质 和补类药物 胸背部

实性体质 通调类药物 大椎、脊柱沿线

4.4 禁忌证与慎用情形

4.4.1 禁忌证

以下情况不得贴敷：

——对相关药物过敏；

——拟贴部位皮肤破损、感染；

——急性发热期。

4.4.2 慎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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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需根据医师评估决定是否贴敷：

——皮肤易敏人群；

——近期出现不明原因皮疹；

——婴幼儿体质较弱者。

4.5 贴敷适配流程

4.5.1 流程要求

贴敷适配应按评估—辨识—禁忌排查—方案确定的顺序进行。

4.5.2 流程内容

贴敷前应对患儿进行初步健康状况评估，在评估基础上进行体质辨识，确认寒、热、虚、实等特征，

完成对皮肤破损、感染及过敏史等禁忌证的排查，依据年龄、体质及病情确定贴敷药物、部位和时间，

在操作前向家长说明方案及注意事项，方案确认后实施贴敷。

5 安全操作与贴敷实施

5.1 药物与材料要求

5.1.1 药物要求

药物应按规定炮制处理，性质稳定，配伍明确。刺激性药物不宜用于婴幼儿及皮肤敏感人群。

5.1.2 贴敷材料要求

贴敷材料应质地柔软、透气性良好，不得使用可能引起刺激的胶粘材料。

5.1.3 药物与材料选择参考

药物与材料选择参考见表3。

表3 药物与材料使用参考要求

类别 类别 适用范围

药物配伍 药性温和、配伍稳定 各年龄段患儿

强刺激性药物 慎用或禁用 婴幼儿、皮肤敏感者

贴敷材料 无刺激、良好透气 全部人群

5.2 贴敷部位与时间控制

5.2.1 贴敷部位要求

贴敷部位应选择皮肤清洁、平整区域。婴幼儿宜选皮肤较嫩部位，避免关节、骨突或频繁摩擦区域。

5.2.2 时间控制要求

婴幼儿贴敷时间不超过 4 小时。



4

学龄前及学龄期儿童贴敷时间应根据病情与耐受程度调整。

不得以灼热感作为延长贴敷时间的依据。

5.3 操作步骤

5.3.1 皮肤处理要求

贴敷前应清洁并保持拟贴部位干燥，不得在破损或炎症区域操作。

5.3.2 贴敷操作要求

贴敷剂量、位置及固定方式应与预定方案一致，避免过度压迫或松脱。

5.3.3 贴敷过程监测

贴敷期间应观察患儿皮肤反应、精神状态及可能出现的不适表现。发现异常应及时停止贴敷。

5.4 贴敷后处理

5.4.1 残留物清理

贴敷结束后应清洁皮肤残留物，避免摩擦刺激。

5.4.2 皮肤观察要求

贴敷后应再次检查皮肤状况，记录红斑、瘙痒等表现。

5.4.3 使用记录

需记录贴敷时间、药物、材料、部位及观察情况，为后续随访提供依据。

6 不良反应处理与随访管理

6.1 不良反应识别

6.1.1 常见表现

不良反应主要包括红斑、瘙痒、水疱、疼痛及接触性过敏。

6.1.2 分级要求

不良反应应按皮肤表现和症状程度进行分级，不良反应分级参考见附录A。

6.2 处理要求

6.2.1 一般处置

出现轻度异常时，应立即停止贴敷并进行局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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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中重度处置

出现水疱、破溃或明显过敏时，应按医疗要求处理并必要时转诊。

6.2.3 家长告知要求

出现不良反应后，应向家长说明表现、处置措施及后续观察要点。

6.3 贴后监测

6.3.1 皮肤监测

贴敷结束后应关注皮肤变化，记录红肿程度、消退时间及有无恶化。

6.3.2 全身反应监测

对伴随发热、嗜睡、烦躁等表现的患儿，应重点观察并及时处理。

6.4 随访管理

6.4.1 随访范围

对出现不良反应的患儿应进行随访，确认症状缓解情况。

6.4.2 随访内容

随访内容包括皮肤状态、行为表现、是否再次出现不适及家长反馈。

6.4.3 随访记录

随访信息应记录在案，用于后续比对与质量改进。

7 人员要求与服务管理

7.1 人员资质要求

7.1.1 基本资质

从事贴敷操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医疗专业资质。

7.1.2 技能要求

人员应掌握贴敷方法、皮肤反应识别及不良反应处理的基本技能。

7.1.3 培训要求

人员应接受贴敷技术、安全用药及风险告知相关培训。

7.2 信息记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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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记录内容

记录内容包括贴敷药物、材料、部位、时间及皮肤反应等信息。

7.2.2 记录规范

记录应真实、完整，保持可追溯性。

7.2.3 资料保存

相关资料应按要求保存，供后续查询与质量管理使用。

7.3 家长沟通要求

7.3.1 知情告知

操作前应向家长说明贴敷目的、可能反应及注意事项。

7.3.2 过程沟通

贴敷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告知家长处理措施。

7.3.3 反馈收集

应收集家长对贴敷效果及体验的反馈，用于服务改进。

7.4 服务质量管理

7.4.1 内部管理要求

机构应建立贴敷服务管理制度，对操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7.4.2 风险管理要求

应及时识别并处理贴敷相关风险，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7.4.3 持续改进要求

应根据记录和反馈对操作流程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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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不良反应分级参考

不良反应分级参考要求见表A.1。

表 A.1 不良反应分级参考

等级 表现特征 处理原则

Ⅰ级 轻度红斑、轻痒 对症处理

Ⅱ级 明显红肿、水疱 停止贴敷并处理

Ⅲ级 剧烈瘙痒、严重过敏 立即就医


